1276.277.278.279.280.
高雄市醫師公會      通知稿                 93.06.01.(93)高市醫會總字第281.282.283.284.285.號

                                                                                         286.287.288.289.290.

受文者：各位會員

一、主旨：轉知有關小兒麻痺症等十八種法定傳染病相關檢體之採檢時程，請各位會員於通報疑似個案時配合完成適當之檢體採檢，以共同維護國人健康，請  查照。  

    說明：(一)依據高雄市政府衛生局93.05.14.高市衛疾管字第0930014655號函辦理。

          (二)依據傳染病防治法第37條之規定：醫師應依規定報告傳染病個案，同法第45條之規定，採集檢體送衛生局疾病管制處或指定之實驗室，已確定檢驗結果，防範感染擴大。因此，醫師不論向所轄衛生局(所)通報或逕自「傳染病通報系統WEB版」醫師診所版進行網路通報，依法均應完成檢體之採檢，若需採檢第二次檢體亦應配合，以利釐清病因及作為衛生局個案研判之依據。

(三)惟在實務上少部分醫療院所可能不諳採檢項目，或忽略採檢的重要性，或因採檢之不便性等原因，而造成衛生主管機關無法順利收集檢體之困擾。根據國人就醫的習慣，若於就診時由醫師進行採檢，均可順利完成，否則就診後再由轄內公共衛生護士追蹤，個案配合採檢之意願不高，常因個案已痊癒或以個案年齡小為理由而拒絕，因而錯失採檢時機，以至於無法適時完成案例之研判。以麻疹為例，去(九十二)年有數例個案未完成適當的採檢，但為與國際接軌，達成消除，進而根除之目標做準備，均必須在調病歷由專家進行症狀之審查予以排除，不但時間冗長，且可能因而致使疫情有擴大之虞。

(四)為使醫療院所能便於依疾病別查閱相關檢體項目、採檢時程，及運送之注意事項(特別提醒急性無力肢體麻痺症(AFP)檢體運送過程中加入溫度監視片，俾利溫度時效之監控)，茲彙整小兒麻痺症等十八項法定傳染病相關檢體之採檢時程表(請上衛生局公文專區，檔名：檢體之採檢時程表中下載)供參考。
二、主旨：轉知中央健康保險局公告增列Cycloserine 250mg cap.為適用「全民健康保險罕見疾病用藥免事前專案審查品項及作業方式」之品項，其申請使用及療效評估資料如說明，並自93年6月1日起實施，請  查照。

      說明：(一)依據高雄市政府衛生局93.05.19.高市衛藥字第0930015126號函辦理。

(二)本給付規定刊登於中央健康保險局全球資訊網，網址：http://www.nhi.gov.tw/(醫事機構專業  區/藥品及特殊材料/藥品給付規定)，以利各界查詢。

            (三)免事前審查之罕見疾病用藥申請使用及療效評估必備資料明細表(增列)

	項次
	藥品名稱
	申請使用及療效評估項目

	
	
	病歷
	檢查(紀錄)項目

	15
	Cycloserine 250mg cap.
	確定診斷之依據、治療史、痰液培養、藥物敏感性試驗報告病人服藥順從性、肝功能檢驗
	X-ray、痰液檢查、藥物敏感性試驗報告、生化檢查


三、主旨：轉知有關廠商發送醫療院所張貼「疫苗」等須由醫師處方用藥之廣告海報及傳單，請各醫療院所立即撤下或回收及其他應遵循事項如說明，請  查照。

      說明：(一)依據高雄市政府衛生局93.05.21.高市衛藥字第0930015484號函辦理。

(二)依藥事法第67條之規定，須由醫師處方之藥物，其廣告以登載於學術性醫療刊物為限，邇來發現醫療院所張貼廠商所發送之「疫苗」等各式違規處方藥廣告(包括海報、單張等)，與上開規定不合，請立即將相關廣告資料撤下或回收，以免觸法。

(三)「疫苗」廣告除應遵守前開規定外，倘廣告內容涉及修改行政院衛生署「預防接種時程及紀錄表」，應以粗黑字體註明「本表格非行政院衛生署製作，僅供參考」，且所佔版面不得小於全版五分之一。

(四)廠商宣稱混合疫苗(例如：三合一或四合一)，應以衛生署核准許可證所載適應症為準，不可擅自宣稱，以免誤導醫療院所或民眾。
四、主旨：轉知敬請會員配合，於矯正機關戒送收容人就醫時，儘量給予必要之協助，請  查照。  

    說明：(一)依據高雄市政府衛生局93.05.27.高市衛醫字第0930015852號函辦理。

          (二)法務部已通函所屬各矯正機關對於特殊及重大暴力犯罪者之就診，避免採行預約掛號方式辦理，亦請各醫療院所於矯正機關戒送收容人戒送就醫時，儘量縮短收容人候診時間及給予必要之協助，避免形成潛在之戒護風險。
五、主旨：轉知法務部公開甄選病理專科醫師一名，赴美國接受法醫病理醫師之訊練，有關「法務部法醫研究所公開甄選赴美進修人員啟事」及「法務部法醫研究所薦送病理專科醫師出國進修實施要點」刊登本會網站(http://www.doctor.org.tw)，請  查照。  

    說明：(一)依據高雄市政府衛生局93.05.27.高市衛醫字第0930015936號函辦理。

(二)報名日期：自即日起至6月30日止。

(三)詢問電話：02-27356274法務部法醫研究所人事室。
六、主旨：轉知國軍高雄總醫院歡迎各位會員利用該院圖書館資源，請  查照。

      說明：(一)有關該圖書館館藏及相關資源請連網址(http://802.org.tw/lib/default.htm)查詢。

(二)有關期刊資料的檢索與獲得、書籍借閱等問題，歡迎電話詢問07-7496751轉726069謝月媛小姐或e-mail：xyamh802@ms4.hinet.net。
七、主旨：本會與高醫神經科合辦「肉毒桿菌素新運用及巴金森氏症與運動異常」繼續教育演講會，請會員踴躍參加。(不須報名)

      說明：(一)時  間：93年6月9日(星期三)中午12：30-14:30

            (二)地  點：高雄市醫師公會四樓禮堂

            (三)講  題：1.肉毒桿菌素新運用-施邦英副教授
                      2.Management of Parkinson’s disease – An Evidence-Based Review–周美鵑主治醫師

(四)積  分：家醫科乙類2分、復健科1分、台灣醫學會醫學類2分，神經科5分。
八、主旨：本會舉辦「常見婦科疾病」繼續教育演講會，請會員踴躍參加。(不須報名)

      說明：(一)時  間：93年6月11日(星期五)中午12：30-14:30

            (二)地  點：高雄市醫師公會四樓禮堂

            (三)主講人：黃宗賢主任—市立聯合醫院婦產科主任

            (四)積  分：婦產科2分，家醫科乙類2分，台灣醫學會醫學課程繼續教育績分申請中。
九、主旨：轉知衛生署高屏醫療區域管理委員會舉辦「高屏地區實證醫學推展計畫」課程，請會員踴躍報名參加。

      說明：(一)時  間：93年6月15日(星期二)下午14：00-15：00

            (二)地  點：屏東基督教醫院(約翰大樓6樓簡報室) 

            (三)主講人：阮綜合醫院外科黃敬文醫師

            (四)主  題：腹腔鏡闌尾切除術

          (五)積  分：台灣外科醫學會繼續教育積分申請中。

          (六)報名請電洽07-7317123轉8329陳韻茹小姐或e-mail：sandychen27@adm.cgmh.org.tw。
十、主旨：轉知台灣婦產科醫學會舉辦高雄地區「婦產科醫師如何因應新修訂醫師法及健保給付近況」研討會，內容包括醫療法制暨醫療糾紛、健保申報等相關問題，請會員踴躍參加。

      說明：(一)時  間：93年6月19日(星期六) 下午1：00-5：00 

            (二)地  點：高雄市醫師公會四樓禮堂  

          (三)婦產科甲類積分4分。
十一、主旨：本會舉辦高雄地區小兒科聯合病例討論會，請會員踴躍參加。(不須報名)
        說明：(一)時  間：93年6月25日(星期五) 中午12：30開始

              (二)地  點：高雄市醫師公會四樓禮堂  

              (三)主講人：牛震廣主任-高雄長庚兒童醫院兒童胸腔科

              (四)講  題：嬰幼兒軟式支氣管鏡檢查

            (五)積  分：兒科2分、家醫科乙類2分，台灣醫學會醫學課程繼續教育積分申請中。
十二、主旨：本會與輝瑞大藥廠合辦「美國糖尿病協會2004年治療指引」研討會，請會員踴躍報名參加。  ※現場報名者，恕不發予資料與餐點※
      說明：(一)時  間：93年6月29日(星期二)中午12：30-14:30

              (二)地  點：高雄市醫師公會四樓禮堂

              (三)主講人：陳宇清醫師-健維診所院長

              (四)積  分：相關繼續教育積分申請中。

※(五)請會員於93.6.25.前報名07-2212588，俾便統計人數準備資料及餐點事宜。
十三、主旨：轉知高雄市立民生醫院及高雄市立聯合醫院舉辦93年6月份學術活動演講課程表如【附件一】，欲參加課程活動之會員，請事先電話查詢確認，並請踴躍參加。 

        說明：聯絡人：高雄市立民生醫院：07-7511131轉5692企劃室高麗容小姐

                    高雄市立聯合醫院：07-5549456醫教會林美君小姐 
十四、主旨：本會舉辦第十六屆高爾夫球錦標賽暨全國醫師盃高雄市代表隊選拔，請會員踴躍報名參加。

        說明：(一)比賽時間：九十三年六月二十日(星期日)上午十一時正準時開球

              (二)比賽地點：高雄球場(澄清湖)

              (三)比賽辦法：採新貝利亞法計算差點

              (四)報名資格：高雄市醫師公會會員及配偶，報名免費，但果嶺費及桿弟費自理。

              (五)比賽規則：依照中華民國高爾夫球協會規定及高雄球場單行規則。

	十五、主旨：為增進會員間之情誼，本會訂於九十三年六月二十日舉辦『會員端午聯歡

晚會』，會中舉辦摸彩活動，歡迎會員親臨及攜眷共襄盛舉，請踴躍報名

參加。
說明：(一)本會備有卡拉OK設備與您聯誼同樂。

            (二)晚會時間：93年6月20日(星期日)晚上6時30分開始，敬備歐式自助晚餐。

            (三)晚會地點：本會四樓禮堂 

            (四)參加對象：本會會員及眷屬

(五)費用：會員免費、眷屬每人300元。

(六)摸彩對象：會員，摸彩中獎限會員本人在場者才有效。

(七)欲參加之會員請於6月15日前電話07-2212588報名，俾便統計人數籌備晚餐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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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報名方式：請欲參加者填妥報名表如【附件二】，並於6月14日前郵寄或傳真(07)215-6816本會。

                             理 事 長  邱  永  仁

----------------------------------------------------------------------------------------------

【附件二】

＊欲參加高球賽之會員請填妥報名表，並撕下傳真07-2156816本會，謝謝!
  【高雄市醫師公會第十六屆高爾夫球錦標賽暨全國醫師盃高雄市代表隊】報名表

會員姓名：                       出    生：    年    月    日

會員配偶：                       出    生：    年    月    日

聯絡電話：                       通訊地址：

高雄市醫師公會      通知稿                         93.06.01.(93)高市醫會總字第291.292.293.號

受文者：有關基層診所

一、主旨：轉知為提昇醫療品質，促進病人就醫安全，高雄市政府衛生局辦理「九十三年病人安全優良診所評選計畫」，請各診所自由報名參加，詳細請閱報名表如【附件三】，請  查照。  

    說明：(一)依據高雄市政府衛生局93.05.19.高市衛醫字第0930015575號函辦理。

          (二)報名期限：93年6月15日至6月30日止。

          (三)報名地點：高雄市醫師公會(高雄市前金區市中一路225號4樓)
二、主旨：轉知有關全民健保西醫基層總額『九十三年基層診所加強感染控制方案』及『九十三年西醫基層總額支付制度品質保證保留款實施方案』二項專款專用方案分配辦法及指標項目參考表如【附件四】，健保局將另函文各特約基層診所，屆時敬請配合辦理，請  查照。

    說明：(一)依據全民健康保險西醫基層總額高屏分區委員會93.05.25.(93)西醫基總高屏字第031號函辦理。

          (二)如有任何疑問請電詢基層總額委員會07-3126319黃雅惠小姐。

三、主旨：轉知衛生署高屏醫療區域管理委員會舉辦「醫學倫理與民眾醫療權益保障研討會」，請會員踴躍報名參加。

      說明：(一)時  間：93年6月22日(星期二)上午08：00-下午5：00

            (二)地  點：高雄長庚紀念醫院六樓大禮堂 

            (三)報名方式：1.傳真報名：請填妥報名表如【附件五】後回傳至02-23212357許毓仁先生收。

                          2.網路報名：請上網www.mpat.org.tw，線上報名即可。

          (四)報名日期：自即日起至6月15日止。

          (五)上課學員屬醫療、政府及學術單位者全程免費，業界廠商代表每人酌收講義工本費1000元。

(六)積  分：台灣內科醫學會6分、台灣家庭醫學醫學會8分。

                               理 事 長  邱  永  仁

高雄市醫師公會      通知稿                             93.06.01.(93)高市醫會總字第294.295.號

受文者：有關醫院

一、主旨：轉知衛生署公布「醫院安全作業參考指引」，供各醫院據以參考訂定院內作業流程規範，以提升醫療品質，促進病人安全，請  查照。

      說明：(一)依據高雄市政府衛生局93.05.19.高市衛醫字第0930015057號函辦理。

(二)該「醫院安全作業參考指引」請需要之醫院至台灣醫院協會網站(http://www.hatw.org.tw)查詢下載。

二、主旨：轉知衛生署公告「體外骨科震波治療儀」，自即日起不屬於須施行人體試驗之醫療技術，請  查照。

      說明：(一)依據行政院衛生署93.05.13.衛署醫字第0930200888號公告辦理。

            (二)該類儀器之使用應依「特定醫療技術檢查檢驗醫療儀器施行或使用管理辦法」規定辦理。

            (三)「體外骨科震波治療儀」之適應症，應以衛生署核發之仿單核定本為準。

                             理 事 長  邱  永  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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